
 

 

 
 
 

答复类型：A 类 

 

石狮市民政局关于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 
第 101 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

祥芝吴清民等代表： 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快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建议》收悉。现

答复如下： 
一、不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。我市现有养老机构 10 家，

基本覆盖全市 9 个镇（街道），能够为全市老年人提供就近入住机

构养老的需求，已备案的养老机构均就近与医疗机构签订协议，

提供医疗资源保障，其中石狮振狮医院温晴养护院、泉州泰和医

院温晴养护院为医疗机构利用现有场地结合医疗优势提供养老服

务，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养一站式服务，宝盖镇禾康长者照护中

心与宝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址开展嵌入式医养结合服务；城

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100 个，其中镇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

心（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）7 个、村级互助居家养老服务站（农

村幸福院）93 个。2023 年正在建设 2 个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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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或提升 3 个居家养老服务站（农村幸福院），5 个长者食堂，不

断丰富服务内容，提升服务能力，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。 

二、加大养老服务事业政策扶持力度。市政府积极应对我市

老龄化加快趋势，从政策扶持鼓励驱动入手，进一步加大工作推

进力度，推动我市养老服务事业上新水平。出台《石狮推进养老

事业发展奖励补助标准》，制定奖励补助标准，对符合条件的镇（街

道）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运营机构、长者食堂给予运营服务补

贴、建设运营补助，2022 年度我市投入养老服务业补助资金 431.4

万元，2023 年养老服务业补助预算安排资金 352 万元。编制了《石

狮市养老服务专项设施规划（2017-2035 年）》，将村级敬老院纳

入规划范围，在符合全市发展规划及消防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，

鼓励有条件的村（社区）建立村级敬老院，并将按照政策给予相

应的补助，2022 年以来累计给予锦尚镇东店村敬老院建设补助

130 万元。转发《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城区和住宅小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工作的通

知》，并提高我市配建标准，新建城区和住宅小区按照每百户不少

于 40 平方米建筑面积，且单处用房面积不得少于 400 平方米标准

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，与住宅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竣工

验收、同步无偿交付使用，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11 个新建住宅项目

配建养老服务设施，建筑面积约 4800 平方米。 

下一步，市民政局将按照“统筹规划、均衡布局、分级设置”

的原则，引导镇（街道）—村（社区）合理设置养老服务设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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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采取“公建民营”模式打包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化服务组

织运营，结合“党建+”邻里中心和完整社区建设，进一步推动构建

城市地区“一刻钟”居家养老服务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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